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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24-002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互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安徽新昊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昊纺科”） 

● 被担保人：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材料”） 

● 担保金额：新昊纺科本次为安徽新材料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0,20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1%。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昊纺科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新材料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

1,0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巢湖分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 2,00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一年。新昊纺科与杭州

银行合肥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交通银行巢湖分行签署《保证合同》，

为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均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三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

上述事项属于控股子公司互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新昊纺科

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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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新雅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328031265Y  

成立时间：2015 年 1月 29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前进路西段 1号  

法定代表人：徐志武 

注册资本：2亿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性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合成纤维制造；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纺纱加工；棉花加工；面

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服装

辅料制造；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棉花收购；棉、

麻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服装、服饰检验、整理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

报关业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安徽新材料系新昊纺科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57,139.84 57,909.18 

负债总额 37,400.24 39,746.5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924.18 14,595.67 

流动负债总额 28,118.56 30,077.48 

资产净额 19,739.60 18,162.61 

 2022 年度 2023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5,551.39 57,490.02 

净利润 1,947.95 -1,576.98 

注：安徽新材料 2022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3年 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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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4、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所支出和应支付的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0,20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1%；其中：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0.40%； 

子公司互保的担保额度为 48,9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1.29%； 

公司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46,3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2%。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

的担保。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